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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多浦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广州多浦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浦乐”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1,55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已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

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 ）予以注册（证监许可[2023]1249号）。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为1,55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71.80元/股。 本次发行

价格未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

金基金、 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以下简称“四个值” ）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

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31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20.00%。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其他参与战略配

售的投资者组成， 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

股份数量为55.7103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59%。本次发行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254.2897万股

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1,122.2897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发行数量的75.11%；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372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24.89%。最终网下、网上发

行合计数量1,494.2897万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

据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广州多浦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6,

628.54153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

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向上取整至

500股的整数倍，即298.9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823.3897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55.1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670.90万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44.90%。回拨

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0.0272080157%， 有效申购倍数

为3,675.38746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2023年8

月17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1、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 于2023年8月17日（T+2

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

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当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

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 该配售对象获配股份全部

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

获配股份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

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股份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

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照规范填

写备注。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 （主承销商）

包销。

2、本次发行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

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

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

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

月，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

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

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

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以

及存在《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2023]19号）第四十一条中的其他违约情形的，将被视为违约

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

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列

入限制名单期间， 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

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

名单期间， 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

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

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的初始战略配售由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 （如

有）和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组成。本次发行价格未超过

四个值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最终，本

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组成。 其他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为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所

属类型为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者其下属企

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者其下属企业。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与发行

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核

查情况详见2023年8月14日（T-1日）公告的《长城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广州多浦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专项核查报

告》和《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多浦乐电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参与战略配售的

投资者专项核查法律意见书》。

（二）战略配售获配结果

根据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 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

投资者认购金额不超过4,000.00�万元。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 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55.7103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59%。

截至2023年8月9日（T-4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

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

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2023年8月

21日（T+4�日）及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1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557,103 39,999,995.40 12

（三）战略配售股份回拨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31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20.00%。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为55.7103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59%。初始战略配售

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254.2897万股回拨至网下发

行。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208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05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

实施细则》（深证上[2023]100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2023年修订）》（深证上[2023]110

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2023]

18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

发[2023]19号）等相关规定，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

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

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

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3年8月15日（T日）结

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的281家网下投资者管理

的7,074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2,703,510万股。

（二）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广州多浦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

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

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

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

终发行量

比例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1,783,780 65.9802% 5,859,822 71.1671% 0.03284457%

B类投资者 919,730 34.0198% 2,374,075 28.8329% 0.02582442%

总计 2,703,510 100.00% 8,233,897 100.00% ———

注：上表中的配售比例为零股处理前的配售比例。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

下配售原则，其中零股1,377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

配售对象“嘉合锦鹏添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各配售对象

获配情况详见本公告附表。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

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

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755-23934001

发行人：广州多浦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8月17日

广州多浦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广州多浦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浦乐”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1,55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

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予以注册（证监许可[2023]1249号）。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2023年8

月17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

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3年8月17日（T+2日）日终

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 （主承销商）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 ）

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

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本次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

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

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

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

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

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广州多浦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

商）于2023年8月16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

路5045号深业中心311室主持了广州多浦乐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

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9118,4118

末“5” 位数 93614,13614,33614,�53614,�73614,�99698,�49698

末“6” 位数 547902,�047902

末“8” 位数 12197624,�06024130,�29563496,�43120080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多浦乐A股股票的投资者

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

号码共有13,418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多浦乐A股

股票。

发行人：广州多浦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8月17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苏州锴威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苏州锴威特半导体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锴威特”或“发行人” ）发行的人

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23 年 8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符合中国

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中证网，http://www.cs.com.cn；中国证

券网，http://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http://www.stcn.

com；证券日报网，http://www.zqrb.cn）披露，并置备于发行

人、上交所、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锴威特

（二）扩位简称：锴威特

（三）股票代码：688693

（四）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73,684,211 股。 本次发行全

部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五）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18,421,053 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以下简

称“新股” ）上市初期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

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具体而言，上市初期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一）涨跌幅限制放宽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23 年修订），科创

板股票交易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涨跌幅限制比例为 20%。 首

次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上市后的前 5 个交易日不设价格涨跌

幅限制。 科创板股票存在股价波动幅度较剧烈的风险。

（二）流通股数量较少

本公司上市前公司总股本为 5,526.3158 万股。 上市初期，

因原始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期为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自

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且自取

得股份的工商登记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

个月且自取得股份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保荐人跟投股份锁定

期为 24 个月，部分网下限售股锁定期为 6 个月，本次发行后

本公司的无限售流通股为 1,644.5888 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

的 22.32%，公司上市初期流通股数量较少，存在流动性不足的

风险。

（三）市盈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4754-2017），公司所属行业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C39），截至 2023 年 8 月 3 日（T-3 日），中

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C3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35.68 倍。 主营业务与发

行人相近的可比上市公司市盈率水平具体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022年扣

非前 EPS

（元 /股）

2022 年 扣

非 后 EPS

（元 /股）

T-3日股

票收盘价

（元 /股）

对应的静态

市盈率

（扣非前）

对应的静态

市盈率

（扣非后）

688270.SH 臻镭科技 0.70 0.67 53.75 76.29 80.57

688439.SH 振华风光 1.52 1.46 96.95 63.99 66.32

600460.SH 士兰微 0.74 0.45 30.45 40.97 68.31

605111.SH 新洁能 1.46 1.38 41.51 28.44 30.06

688261.SH 东微半导 3.01 2.84 129.89 43.09 45.75

600360.SH 华微电子 0.06 0.04 7.02 116.73 196.11

平均 - - - 61.59 81.19

数据来源：Wind资讯，数据截至 2023年 8月 3日（T-3日）。

注 1：市盈率计算可能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 2：2022 年扣非前 / 后 EPS=2022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母净利

润 /T-3日总股本。

公司本次发行市盈率为：

（1）36.92 倍 （每股收益按照 2022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

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2）45.52 倍 （每股收益按照 2022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

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3）49.23 倍 （每股收益按照 2022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

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4）60.69 倍 （每股收益按照 2022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

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本次发行价格 40.83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2022 年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摊薄后市盈率为 60.69 倍，高于中证指

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发行人所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

率 35.68 倍，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扣非后归母净利润对应的静

态市盈率平均水平，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

失的风险。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

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

（四）融资融券风险

科创板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有可能会产

生一定的价格波动风险、市场风险、保证金追加风险和流动性

风险。 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资融券会加剧标的股票的价格波

动；市场风险是指，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品进行融资时，不

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还得承担新投资

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并支付相应的利息；保证金追加风

险是指， 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全程监控担保比率水平，以

保证其不低于融资融券要求的维持保证金比例；流动性风险是

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时，融资购券或卖券还款、融券

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苏州锴威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罗寅

联系地址：张家港市杨舍镇华昌路 10 号沙洲湖科创园 B2

幢三层

电话：0512-58979950

传真：0512-58979950

联系人：严泓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江禹

联系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18�号保利广场 E�栋

20F

电话：021-38966911

传真：021-38966500

保荐代表人：薛峰、牟晶

发行人：苏州锴威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3 年 8 月 17 日


